项目需求
采购人南通职业大学学生宿舍上铺下桌床转移存放项目进行采购招标。投标供应商需仔细研读采购文件，以充分了解招标人采购需要，作出合理的响应。具体内容如下：

一、供应商资格条件：

1.满足基本要求：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供应商其它要求：

（1）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以下称被授权人）两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格式见第三部分）。

（2）供应商必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在同一采购项目相同标段中同时投标，一经发现，将视同围标处理。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一） 该项目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学校北校区搬迁在即，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需将主校区未到报废期限的床铺搬移至海门校区备用。

（二）该项目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学生宿舍用床安全栏板改造技术指南》

2.应符合但不限于下面列出的关于货物搬运、家具安装等的相关标准

JT618-2004 汽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

GB/T 33242017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52017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82016 家具 床类主要尺寸 

GB 24430.12009 家用双层床 安全 第 1 部分：要求（ISO 90981:1994，MOD） 

（三）该项目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需要明确的概念

上铺下桌床指的是上层为床铺,下层为书柜、衣柜、书桌、梯架设施的公寓床。

2.需要明确的任务

搬运：指的是将已经拆解成片且完成打包的上铺下桌床全部部件，搬运到指定位置堆码整齐。

（四）该项目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搬出楼栋信息、楼内床铺套数、处置要求等具体见下表。

	搬出楼宇
	楼层
	电梯
	床型
	套数
	处置方式
	备注

	南2
	5
	无
	上铺下桌床
	150
	搬运至海门校区指定位置
	已拆解成片并完成打包。

	北4
	6
	无
	上铺下桌床
	568
	
	

	北5
	10
	有
	上铺下桌床
	1223
	
	

	北6
	10
	有
	上铺下桌床
	1036
	
	

	北7
	7
	有
	上铺下桌床
	920
	
	

	合计
	3897
	
	


（五）该项目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要确保在中标后 3 日内签订合同，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完工。供应商不能按期完成的，违约金合同总额的1%/天计算。因采购人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除外。

2.要确保安全、文明施工，杜绝野蛮拆搬。

3.为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成本，在搬运过程中，需上下楼时应使用相关机械支持。

4.实现安全搬运和堆存，设法提高仓容利用率。

（六）该项目验收标准；

1.搬运、存放在海门校区的上铺下桌床全部部件，堆放齐、码垛齐、排列齐。离墙不小于30厘米，并与屋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垛与垛之间应留有不小于40厘米的适当距离。

2.搬运和堆存过程中未出现安全事故，堆放后仓容利用率高，无安全隐患。

（七）该项目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安全生产。服务供应商须对自身雇佣人员的人身安全负责。施工过程中有任何车辆安全事故或人身意外伤害伤亡事故由服务供应商负全责，与学校无关。

2.文明施工。服务提供商须负责施工现场的环境卫生。施工人员按要求穿戴劳动防护用具。

3.质量保证。将已经拆解、打包的上铺下桌床搬运至海门校区指定地点。

4.现场踏勘。时间为截止提交响应文件时间前一日工作日：9时-11时或14-16时。主校区联系人徐老师13962980630，海门校区联系人杨老师13912232299。

5.付款方式：
本次搬运服务按要求完成服务后，经使用部门在发票上签字确认后，一次性结清全部款项。

6.验收标准：

由采购人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必要时邀请校外专家及质检等部门共同参与验收，出具验收报告，作为支付货款的依据。由于验收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中标方负责。
（八）采购需求中必须满足的实质性要求（请单独列出）

必须到现场踏勘后，谨慎报价，按期完工。
（九）合同其他条款（违约责任）

（1）供方不能按期供货，供方付给需方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合同总额的1%/天）。需方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除外。

（2）供方低于合同配置、技术标准供货，供方负有下列第1 种 责任：

 eq \o\ac(○,1)供方恢复合同规定的配置、技术标准（或不低于原配置、原标准），遇价格下降的，供方退还差价；遇价格上涨的，按原价格执行。同时供方付给需方合同总价款10 %的违约金。

 eq \o\ac(○,2)需方退货，同时，供方付给需方合同总价款10  %的违约金。

（3）供方不能按期服务、降低服务标准、服务质量，或不兑现服务承诺，供方返还向需方收取的服务费，并付给需方合同总价款10 %的违约金。

（4）需方除供方低于合同配置、技术标准供货或不可抗力因素外，要求退货或不接受货物的，付给供方合同总价款10 %的违约金。

（5）供方需于中标后签订合同前按合同总价款的10 %支付给需方履约保证金（转至采购人指定账户。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100293219730016666，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南通市分行，备注（务必填写）：南通职业大学学生宿舍上铺下桌床转移存放项目履约保证金。），货物（服务）验收合格后，需方不计利息全额返还供方。

